
1

重庆外汇管理部疫情防控期间

资本项目业务办理指南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工作部署，全力配合做好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重庆外汇管理部根据总局文件

精神，温馨提示可通过“互联网+”政务方式办理资本项下外汇

行政许可业务，减少群众外出办事，避免人员聚集，切实支持重

庆市疫情防控工作，特制定资本项目外汇业务网上办理指南。

以外债签约登记为例，办理流程如下：

1.系统访问说明

步 骤 一 ： 登 录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数 字 外 管 平 台

“http://zwfw.safe.gov.cn/asone”注册（已注册用户请直接

按步骤三登录）。建议使用火狐浏览器、Chrome 浏览器、或 IE11

进行访问，使用前需根据登录页面“常用下载”中的“数字外管

平台用户手册”设置浏览器。本注册功能仅供办理行政许可业务

用户使用，办理其他外汇业务不能使用。如需办理其他外汇业务

请按照现有流程进行账号开通申请。

数字外管平台网页打开后，界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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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二：进行注册。初次使用需要进行注册，点击“法人注

册（行政许可业务）”，依次选择和填入相应注册信息并设置用

户代码和用户密码，点击蓝色“注册”按钮即可完成注册。数字

外管平台默认选择“机构/法人用户登录”，如个人用户需注册，

依次点击“个人用户登录”“自然人注册(行政许可业务)”。注

册界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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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骤 三 ： 登 录 国 家 外 汇 管 理 局 数 字 外 管 平 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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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http://zwfw.safe.gov.cn/asone”。请依次输入机构代码、

用户代码、用户密码和验证码。需注意的是，机构代码请输入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 9-17 位，用户代码和用户密码请使用步骤二注

册时提交的用户代码和用户密码。登录界面如下：

2.具体业务办理

步骤四：选择外汇行政许可办理事项。

（1）登录进入后，点击导航菜单“行政许可”后,将左侧下

拉菜单“行政许可”展开，点击“行政许可办理”，所有外汇行

政许可事项将展现出来。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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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户选择“17100500Y 境内机构外债、对外或有负债、外债

转贷款审批、登记及履约核准”，点开树状列表选择“17100500201

非银行债务人外债登记外债签约（变更）登记”，点击其右侧对

应的“我要办理”。如下图所示：

（2）用户也可以通过检索输入框查找要办理的事项编码和

事项名称，数字外管平台支持模糊查询，如办理外债登记可以输

入“外债”进行查询和选择。输入后，数字外管平台将弹出外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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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行政许可业务，选择“17100500201 非银行债务人外债登记

外债签约（变更）登记”，并点击其右侧对应的“我要办理”。

类似地，办理其他资本项目外汇行政许可事项，则选择相应选项。

如下图所示：

步骤五：选择经办外汇局和办理方式，并认真阅读和知晓相

关显示信息。

（1）根据注册法人的工商注册地址选择经办外汇局，下拉

列表选择“重庆外汇管理部”，根据注册地址选择重庆外汇管理

部（直辖）、重庆外汇管理部所辖中心支局或支局。个人如办理

资本项目外汇业务，请根据身份证地址选择经办外汇局。如下图

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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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选择经办外汇局后，数字外管平台将显示行政许可基

本信息、办理流程、所需材料目录、受理条件、收费标准、设定

依据、常见问题等。上述信息逐项知晓后，办理方式请点击“网

上办理”。点击“网上办理”之前需要先选择经办外汇局，否则

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。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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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六：上传所需申请材料。填写联系人姓名和联系人手机

号码，根据材料清单逐项上传申请材料，上传完毕后，勾选“提

供虚假材料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，请确认申请材料真实性”后，

点击“提交”。需特别注意是：

（1）红色*标识为必填项，材料中带有[必填]字样的是需要

必须上传附件的材料。

（2）材料清单中的每项材料只允许上传一个附件。附件资

料支持格式为图片（jpg、png、jpeg、bmp，大小不超过 2M）和

pdf（大小不超过 10M）。

（3）点击“提交”按钮之前，需要勾选屏幕下方的“提供

虚假材料将依法承担不利后果，请确认申请材料真实性”，否则

无法提交。

（4）提交的附件从提交之日起在互联网端保存 30 天，超过

30 天无法在互联网端查看此附件。

数字外管平台显示界面如下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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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查看办理详情

步骤七：办理业务查询。在数字外管互联网端办理资本项目

外汇业务申请的企业机构或自然人，可以进行办理状态查询、事

项详情查询、撤回、通知书查询等。点击导航菜单“我的业务”

后,将左侧“行政许可”下拉菜单展开，点击“我的许可业务”

即可查询办理中事项和已办结事项。如下图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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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联系电话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重庆外汇管理部及所辖中心支局或支局。

联系电话如下：

外汇局 联系电话

国家外汇管理局重庆外汇管理部 023-67677163

国家外汇管理局万州中心支局 023-58966910

国家外汇管理局涪陵中心支局 023-72878072

国家外汇管理局丰都支局 023-70708032

国家外汇管理局黔江中心支局 023-64781053

国家外汇管理局永川中心支局 023-49786062

国家外汇管理局巴南中心支局 023-66239720

国家外汇管理局长寿中心支局 023-40245778

国家外汇管理局江津中心支局 023-475491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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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外汇管理局合川中心支局 023-42713018

国家外汇管理局南川支局 023-71424279


